
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

與稽核制度實施辦法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洗錢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條第二項適用第六條

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事業（以下簡稱本事業）及融資

性租賃交易，應依辦理融資性租賃業務事業防制洗錢辦法第二條第一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認定。

第三條      本事業於推出與融資性租賃交易有關之新產品、服務或辦理新種

業務前，應進行產品之洗錢及資恐風險辨識及評估，並建立相應之風

險管理措施，以降低所辨識之風險。

第四條      本事業進行融資性租賃交易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內部控制與稽

核制度，應經董事會通過；修正時，亦同。

前項制度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就洗錢及資恐風險進行辨識、評估及瞭解之相關政策及程序。

二、依據洗錢及資恐風險、業務規模，訂定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

，以管理及降低已辨識出之風險，並對其中之較高風險，採取強

化控管措施。

三、監督控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法令遵循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

畫執行之標準作業程序，並於必要時予以強化。

前項第一款洗錢及資恐風險之辨識、評估及瞭解，應至少涵蓋客

戶、國家或地域、產品及服務、交易或支付管道等面向，並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每二年應製作風險評估報告。

二、應考量所有風險因素，以決定整體風險等級，及降低風險之適當

措施。

三、應確保風險評估報告之定期更新。

四、應於完成或更新風險評估報告時，將風險評估報告送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備查。

第二項第二款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應包括下列政策、程

序及控管機制：

一、確認客戶身分。

二、客戶及交易有關對象之姓名及名稱檢核。

三、交易之持續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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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紀錄保存。

五、達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申報。

六、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申報。

七、指派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人員負責協調監督事宜。

八、員工遴選及任用程序。

九、持續性員工訓練計畫。

十、測試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制度有效性之獨立稽核功能。

十一、其他依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法令及本會指定之事項。

本事業如有分公司（或子公司）者，應訂定集團層次之防制洗錢

與打擊資恐計畫，於集團內之分公司（或子公司）施行。內容包括前

項政策、程序及控管機制，並應於符合我國及國外分公司（或子公

司）所在地資料保密法令規定下，訂定下列事項：

一、確認客戶身分與洗錢及資恐風險管理目的所需之集團內資訊分享

政策及程序。

二、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目的，於有必要時，依集團層次法令遵循

、稽核及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功能，要求分公司（或子公司）提

供有關客戶、帳戶及交易資訊，並應包括異常交易或活動之資訊

及所為之分析，必要時，亦得透過集團管理功能使分公司（或子

公司）取得上述資訊。

三、運用被交換資訊及其保密之安全防護，包括防範資料洩露之安全

防護。

如本事業之國外分公司（或子公司）所在地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要求不若總公司（或母公司）嚴格，本事業應確保其國外分公司

（或子公司），在符合當地法令情形下，實施與總公司（或母公司）

一致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措施。倘因國外法規禁止，致無法採行與

總公司（或母公司）相同標準時，應採取合宜之額外措施，以管理洗

錢及資恐風險，並向本會申報。

本事業之董事會對確保建立及維持適當有效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內部控制負最終責任。董事會及高階管理人員應瞭解其洗錢及資恐

風險，及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之運作，並採取措施以塑造重視防

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文化。

第五條      本事業應依其規模、風險等配置適足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資源

，並由董事會指派管理層級人員一人擔任專責人員，賦予協調監督防

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充分職權，及確保該等人員無與其防制洗錢及打

擊資恐職責有利益衝突之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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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專責人員負責下列事務：

一、協調督導洗錢及資恐風險辨識、評估及瞭解之規劃與執行，並監

控與洗錢及資恐有關之風險。

二、發展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並協調督導該等計畫之執行。

三、確認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法令之遵循，包括所屬租賃商業同

業公會所定並經本會備查之相關範本或自律規範。

四、督導向法務部調查局進行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申報及資恐防制法

指定對象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所在地之通報事宜。

五、其他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有關之事務。

第一項專責人員應至少每年向董事會及監察人或審計委員會報告

，如發現有重大違反洗錢防制相關法令時，應即時向董事會及監察人

或審計委員會報告。

第六條      本事業應確保建立高品質之員工遴選及任用程序，包括檢視員工

是否具備廉正品格，及執行其職責所需之專業知識。

本事業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責人員應於充任後三個月內符合

下列資格條件之一，本事業並應訂定相關控管機制，以確保符合規定：

一、曾擔任依法令規定設置之專責法令遵循人員或防制洗錢及打擊資

恐專責人員三年以上者。

二、參加本會認定機構所舉辦二十四小時以上課程，並經考試及格且

取得結業證書者。

三、取得國際或本會認定機構舉辦之國內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業人

員證照者。

前項人員每年應至少參加十二小時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教育訓練

，訓練內容應至少包括新修正法令、洗錢及資恐風險趨勢及態樣。當

年度取得國際或本會認定機構舉辦之國內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專業人

員證照者，得抵免當年度之訓練時數。

本事業之董事、監察人、總經理、法令遵循人員、內部稽核人員

及業務人員，應依其業務性質，每年安排適當內容及時數之防制洗錢

及打擊資恐教育訓練，以使其瞭解所承擔之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職責

，及具備執行該職責應有之專業。

第七條      本事業應辦理下列事項之獨立查核，並提具查核意見：

一、洗錢及資恐風險評估與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是否符合法規要

求並落實執行。

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計畫之有效性。

本事業如依其他法令規定設有內部稽核單位者，前項之查核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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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稽核單位辦理。

第八條      本會對本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執行情形，得採風險基礎方

法隨時派員辦理查核，查核方式包括現地查核及非現地查核，並得由

本事業委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對本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之執行

情形辦理查核，向本會提出報告。

本會執行前項查核，得命本事業提示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之

帳簿、文件、電子資料檔或其他資料。前開資料儲存形式不論係以書

面、電子檔案、電子郵件或任何其他形式方式儲存，均應提供，不得

以任何理由規避、拒絕或妨礙查核。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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